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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高本校運動水準積極培養優秀運動人才，為校爭取榮譽，特訂定「中華大學運動代表隊組

訓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參加資格 

        一、以「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招收之學生。 

二、操行成績優良具有各項運動專長能力或身體條件適合於該項運動之一般生。 

第三條  校隊遴選標準如下： 

一、公開組：由專長教師或教練甄選推薦。 

二、一般組：以舉辦全校性運動競賽表現優異或公開徵選具運動專項能力之學生。 

第四條 各運動代表隊組織及工作職掌如下： 

一、每隊設教練一名，教練由本校專長之體育老師兼任，若本校無該項專長之老師得以 

  聘任外聘教練指導，助理教練由本校體育老師兼任。 

二、每隊設置隊長一名，由教練就隊員中遴選優秀學生擔任。教練負責訓練參加比賽之 

  指導事宜，隊長負責綜理全隊之隊務。  

三、校隊人數依照大專各項運動比賽項目報名人數為原則，提報室務會議審核後為依 

  據。 

第五條 運動代表隊組訓須知如下: 

一、運動代表隊於學期間，每週應訓練 2-3天，每次訓練至少 2小時，寒暑假視需要另 

    訂之。 

二、運動代表隊平時訓練，以不影響課業為原則。 

三、運動代表隊對外參加比賽及邀請他校至本校比賽時，須先行向體育室報備。 

四、運動代表隊隊員必須服從教練指導。  

第六條 經費補助審核標準如下: 

  依該校隊前一年，本室已核定之大專各項運動比賽成績為審核基準，給予補助。 

一、團體或個人賽，前一年比賽成績為前 30%名次以內，則給予全額補助。 

二、團體或個人賽，前一年比賽成績達前 40%名次以內，則給予全額的三分之二補助。 

三、團體或個人賽，前一年比賽成績未進入前 40%名次，則給予全額的二分之一補助。 

四、新成立之隊伍依『中華大學運動代表隊成立及經費補助要點』辦理。 

第七條  運動代表隊必須配合下列相關事宜如下: 

一、每學期初召開校隊會議應確實出席。 

二、訓練計畫需於每學年度上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連同運動代表隊人員清冊一併提 

交體育室審查。 

三、參加或舉辦各項比賽，應於賽後一個月內完成經費核銷手續，並繳交成果報告書。 

四、體育室舉辦大型體育賽事時，應義務協助配合。 

五、應配合體育室舉辦新生盃、系際盃及其他運動賽事，並在規定時間內繳交活動企畫書 

    及成果報告書(檢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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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舊任隊長交接後，需於一週內告知體育室，並更新「中華大學運動代表隊名冊」資料。 

七、其他體育室交辦之體育活動及設施維護相關事項。 

第八條 獎勵 

   參照「中華大學運動代表隊獎勵要點」、「中華大學運動菁英獎勵辦法」及「中華大學 110  

 學年度起運動菁英獎勵辦法」辦理。 

第九條  罰則 

一、團體與個人項目，三年內成績皆未達第六條第三款標準之代表隊或個人，得停止 

            該校隊之補助、解散該校隊或保留部分較優秀選手培訓。 

二、違反第七條，運動代表隊必須配合相關事項者，各記點乙次，達三次之隊伍，提 

    報體育室室務會議討論；最嚴重可給予停止該校隊之補助或解散該校隊。 

三、個人品德不佳、不服從教師指導之學生，經規勸無效時，提報室務會議討論；最 

    嚴重者得勒令退出運動代表隊。 

第十條 本辦法經體育室室務會議及通識中心會議討論，提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相關文件： 

中華大學運動代表隊獎勵要點。 

中華大學運動菁英獎勵辦法。 

中華大學 110學年度起運動菁英獎勵辦法。 

 

使用表單：中華大學運動代表隊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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